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南海区房地产开发企业四级资质、暂定资质核准调整文书有效期的通知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佛山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资质核准及物业服务企业三级资质核准调整文书有效期的通知》（佛建管〔2014〕5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自2015年11月1日起佛山市南海区房地产开发企业四级资质核准文书有效期从原来一年调整为二年，暂定资质核准文书有效期仍为一年。
在2015年1月1日后办理四级资质核定的，有效期满后开发企业可提出申请，顺延到2017年才办理资质延期手续。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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